退還押標金申請單
[bookmark: _Hlk183290119]本人(廠商)投標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【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115年度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】招標採購，倘未得標或流、廢標，請將押標金
以下列方式退還。
1.□當場退還。
2.□郵寄退回。(並隨附至少43元之雙掛號回郵信封)
3.□以入戶信匯方式退還(※僅限於已將現金或票據繳入本校公庫之廠商為限，並須一併檢附第二頁之收據及投標廠商印模單。)	

二、押標金如同意以上述第2種方式郵寄退回，如於郵寄途中發生遺失之情事，招標機關無須付任何責任，由本廠商自行負責。
    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
                 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印

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(此處請於開標現場辦理退還押標金時方為蓋章) 
支票領取人資料：             廠商領訖(蓋章) 
負責人章
廠商印章
1. 身分證字號：
2. 姓名：
3. 日期：





收    據     (非入戶信匯方式退還押標金者無需檢附)
    茲收到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辦理【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115年度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公開標租案】招標採購案退還押標金新臺幣  萬元整無誤。
     此  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嘉義縣新港鄉文昌國民小學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帳戶影本請浮貼於此
(須能清楚辨識存款行庫名稱、戶名、帳號)

	注意：1.戶名以投標廠商本身之存款戶為限。
      2.投標廠商存款戶如非臺銀帳戶者將自押標金項下扣繳匯費。


本府裁切用


投標廠商印章   (非入戶信匯方式退還押標金者無需檢附)廠商印章


負責人印章









